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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司法局关于贯彻全面推进云南省司法行政信息化建设的实施意见

为认真贯彻云南省司法厅《关于全面推进云南省司法行政信息化建设的意见》和德宏州司法局的实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全州信息化建设工作，全面提高司法行政工作信息化水平，充分发挥司法行政社会服务职能，结合本局实际，制定以下实施意见。

一、切实增强做好新形势下司法行政信息化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当前，我市正处于发展改革的关键时期，司法行政工作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保障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担负着重要职责。在互联网高速发达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任务更加艰巨，这给进一步做好司法行政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必须通过深入推进司法行政各项工作领域的信息化建设和应用。不断创新工作模式、优化工作条件、提高工作效能，确保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更好地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同时，信息化的发展对传统观念下的思维方式、工作理念、管理模式等带来深刻影响，依靠科技提升工作能力，已成为信息社会条件下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和必然选择。因此，大力推进司法行政信息化建设，促进现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对于实现队伍建设和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进一步提高队伍专业化、现代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市司法行政机关一定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其作为事关司法行政工作长远发展的大事来抓，科学规划、精心组织，努力把全市司法行政信息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明确司法行政信息化建设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总体目标

司法行政信息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在省司法厅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框架下，全面建成覆盖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网络互联互通、信息资源共享、标准规范统一、应用功能完备的信息化体系，全面提高司法行政信息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和各项业务工作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形成业务协同、资源共享的信息化工作格局，为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信息保障和技术支撑。

（二）主要任务

1.全市司法行政内网系统建设。包括：（1）一个信息数据中心。在市局建立综合机房，配备比较完善的网络设备，建设全市司法行政信息化管理平台。（2）二级网络。依托全市电子政务专网，实现市司法局与各司法所内网互联互通。

2.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公共服务法律中心建设，对外为公众提供一站式、易操作、多渠道的法律服务，对内实现法律服务中心系统平台化，充分发挥“12348”服务热线功能，利用微信、微博、网络视频等多种“互联网+司法”手段，打造公共法律服务平台。通过该平台融入各地面向公众的法律服务和法治宣传工作，实现全业务覆盖、全方位互通、全天候服务。

3.信息安全保障工程建设。（1）部署覆盖全网的网络安全管理软件，对专网实施统一的管理、监控和审计，有效预防违规外联、操作系统漏洞、客户端恶意攻击等安全事件的发生。（2）部署全网统一的网络版防病毒软件，打造比较完善的计算机病毒防御体系，提高计算机病毒防御能力。（3）部署全网统一的CA认证系统，为各应用系统提供身份认证、授权控制、数据完整性保障、不可抵赖性保障等应用级安全保护措施，提高网络安全保密性。

4.司法行政信息公开系统建设。以政府门户网站为载体，科学构建司法行政信息公开体系，分层次、分对象的逐步实现信息公开，充分发挥司法行政信息公开的作用，不断提高司法行政执法监督水平。

三、强化司法行政信息化工作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调整、充实了芒市司法行政系统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王尚所局长担任组长，班子成员担任副组长，各司法所及局机关各股、室、中心负责人为成员。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司法部、省司法厅、州司法局信息化工作的方针、政策、规划，领导和组织全市司法行政信息化建设工作，审议信息化工作规划和建设方案，监督检查信息化建设进度和应用效果。我局要把信息化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要以“一把手”挂帅，成立相应的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及专门工作机构，明确专管人员，制定工作方案，认真组织实施。

（二）积极筹措资金。要结合本地实际，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每年安排一定资金用于信息化建设，要积极争取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把司法行政信息化建设纳入当地经济发展和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做好重大项目的立项工作，集中资金投向重点项目，保障信息化建设工作顺利推进。

（三）强化管理监督。要建立健全信息化建设应用、管理维护、安全保密、项目管理等方面的制度，抓好各项制度的落实。切实加强项目管理监督，规范工程建设秩序，确保建设项目安全、廉洁、高效。

（四）加强人才储备和培训力度。要加强与州、市政府和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沟通，通过公开招录、购买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岗位等手段，我局争取配备1名信息化技术人才。支持和鼓励信息化技术人员进修深造，将信息化建设理论和实践纳入干部培训计划，加强应用人员业务培训，提高全员信息化应用水平。

（五）加强自检自查。信息化建设工作已纳入州局司法行政工作目标考核内容，按照年度工作任务重点和考核目标。我局将提高对信息化建设的认识，认真开展工作和自检自查相结合，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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